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市天宁区民政局（常州市郑陆市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）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、8幢改造（编号2025S809~S810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5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809~S810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编号：2025S809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，民康路以西，镇南路以北（郑陆卫生院原综合楼和急诊楼）
	建设单位
	常州市天宁区民政局（常州市郑陆市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）

	设计单位
	江苏省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
	工程等级
	小型

	
	建筑面积
	本次改造面积：4930.83㎡
	建筑层数
	地上6层

	
	建筑高度
	19.15m
	防火等级
	地上一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编号：2025S810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改造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，民康路以西，镇南路以北（郑陆卫生院原综合楼和急诊楼）
	建设单位
	常州市天宁区民政局（常州市郑陆市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）

	设计单位
	江苏省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
	工程等级
	小型

	
	建筑面积
	本次改造面积：2610.49㎡
	建筑层数
	地上4层

	
	建筑高度
	11.4m
	防火等级
	地上二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
1、建施10，室外疏散楼梯栏杆不满足GB55037-2022，第7.1.11条。楼梯间的门、房间的门门高2.1m,去除门框后净高不足2.1m，不满足GB55037-2022，第7.1.5条。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建施09，医疗垃圾暂存点的门、药房药库的门应采用防火门且与其他空间应采用防火隔墙分隔，GB50016-2014，第6.2.3-4条。1轴处楼梯间的门首层未直通室外不满足GB50016-2014，第5.5.17条。部分房间面积超50㎡，未见两个安全出口不满足Gb50016-2014，第5.5.15.

2、建施10，进入居室的门M1221，门扇内部1.5m的回转空间不足，靠门把手一侧400mm宽实墙未见，不满足GB50763-2012，第3.5.3条。通道等交通空间两侧连续扶手未见不满足JGJ450-2018，第6.1.4条。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应向外开启。
3、建施21，部分6厚钢化玻璃的使用面积3㎡，不满足JGJ113-2015，第7.1.1条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建施01，设计依据缺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JGJ450-2018，同步复核是否满足此规范的相关要求。明确各层是按照料单元还是按生活单元设计；失能、失智老人位于的楼层等均需明确，是否配备简易防毒面具等。建议增加专项设计说明。
2、建施03，电梯门应标注耐火完整性要求；未见节能报告书；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类别有误；
3、建施05，地面及楼面防滑等级未见表示；
4、建施06，复核建筑耐火等级一级是否准确。
5、建施09，M3234的门应朝疏散方向开启，同时此安全出口作为疏散口，不应设置就餐活动区域。设置无障碍坡道的入口，单扇门的净宽不应小于0.9m，FM乙1521，作为无障碍使用的门是否合适？建议无障碍结合主入口设置，主入口设平坡。
6、建施10，沉降缝做法引用图集已作废。新增钢结构楼梯作为疏散必要元素，不应二次深化设计，建议本次同步设计到位；灭火救援窗设置于楼梯踏步处，有安全隐患，需调整；5轴~6轴处C3327，作为排烟窗，直接开向封闭连廊，是否有效？
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注册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0条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7、建施17，复核J~A轴，通窗处的窗间墙高度是否能满足要求，补充剖面。
8、建议增加居室大样图，复核居室内主要通道是否满足1.05m的要求；居室门窗未见安全防护措施及方便老人辨识措施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注册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1条
	3条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改造

	审查人
	邢亮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
1、建施10，楼梯间的门、房间的门门高2.1m,去除门框后净高不足2.1m，不满足GB55037-2022，第7.1.5条。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建施09， 2#楼梯间的门首层未直通室外不满足GB50016-2014，第5.5.17条。位于走道两侧的多媒体室隔墙应满足耐火极限1h的要求，GB50016-2014，第5.1.2条。
2、建施10，进入居室的门M1221，门扇内部1.5m的回转空间不足，靠门把手一侧400mm宽实墙未见，不满足GB50763-2012，第3.5.3条。通道等交通空间两侧连续扶手未见不满足JGJ450-2018，第6.1.4条。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应向外开启。
3、建施18，部分6厚钢化玻璃的使用面积3㎡，不满足JGJ113-2015，第7.1.1条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建施01，设计依据缺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JGJ450-2018，同步复核是否满足此规范的相关要求。明确各层是按照料单元还是按生活单元设计；失能、失智老人位于的楼层等均需明确，是否配备简易防毒面具等。建议增加专项设计说明。
2、建施03，电梯门应标注耐火完整性要求；电梯参数未见；未见节能报告书；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类别有误；
3、建施05，地面及楼面防滑等级未见表示；
4、建施06，复核建筑耐火等级一级是否准确。
5、建施09，1#楼梯开向楼梯间的门影响楼梯踏步，复核电梯厅深度与电梯轿厢尺寸是否匹配，消控室的门缺防啮齿类动物的措施。
6、建施12，电梯机房的门应为防火门。
7、建施16，楼梯间门开启后影响楼梯踏步。楼梯踏高150，复核是否准确。
8、建议增加居室大样图，复核居室内主要通道是否满足1.05m的要求；居室门窗未见安全防护措施及方便老人辨识措施。

	设计人
	李亚雨
	注册人
	毛烨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1条
	3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李雪峰
	
	审查号
	10051-S1023
	联系电话
	8661990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《鉴定报告》：第5.1节，荷载取值按照设计时标准复核，楼梯间应取3.5KN/㎡；第7条抗震鉴定后续工作年限31年有误，并重新复核鉴定类别、完善验算取值依据。
2、《鉴定报告》：五层、六层屋面采用砌体承重、檩条屋面，应补充相关检测鉴定内容；
3、计算书：左侧模型单片墙Y向底部剪力的百分比＞30%，宜优化调整（右侧模型X向类似查改）；剪力墙边缘构件钢筋强度与图纸不符；
4、计算书：应根据建筑构造、详图，结合原有建筑做法、墙体材料等，补充完善梁板荷载输入取值依据；复核二层雨棚荷载输入，新增钢结构雨棚应纳入本次施工图设计，避免二次设计；复核电梯机房荷载输入，并应考虑组合值系数不同的影响；
5、计算书：应明确本次改造属于整体改造还是结构局部改造，并提供完善的计算资料作为判定依据； 

6、计算书：16轴新增楼梯拆改处，形成局部通高柱（且有新增水箱荷载），应补充计算并采取有效加强措施；
7、计算书：五层、六层屋面采用砌体承重、檩条屋面，应结合检测鉴定报告，补充分析荷载取值计算、导荷方式等是否与现状一致；屋顶新增太阳能荷载，应补充复核相关部位承载力，确保安全；
8、计算书：应提供并自校复核勘察报告资料，作为补桩设计的依据；
9、计算书：补充完善加固构件、节点等计算书；
10、钢梯计算书：钢材容重取值78偏小，应考虑焊缝、节点板等因素影响；
11、钢梯计算书：防火计算等效热阻取值有误，重新计算复核防火涂层厚度并与结构防火专篇一致；
12、钢梯计算书：未见计算书图形文件，补充完善并自校复核；
13、结施01：结合本次改造情形，参照《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》（2025年版）第2.2.2条完善结构改造和加固设计总说明，明确结构改造和加固的相关重要信息。（如有抗震评审意见也应作为设计依据之一）；

	设计人
	
	注册人
	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李雪峰
	
	审查号
	10051-S1023
	联系电话
	86619902

	14、结施01：第18条，应根据《GB50367-2013》第5.1.5条要求，完善施工注意事项，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。
15、结施03：第2.2条，复核建筑结构安全等级；
16、结施04：结构防火专篇，完善钢结构部分；
17、结施09：结构拆除平面，应补充完善拆除部位，原有梁板钢筋节点处理详图；补充拆除工程施工注意事项，并根据拆除、加固施工组织顺序，复核拆除及施工阶段受力工况，是否与加固设计、计算假定一致；
18、结施13：轴线12~21,原屋面檩条、墙体等拆除，重新做屋顶，未见结构相关设计；
19、结施16：JLL2、JLL3等基础梁配筋缺乏计算依据，补充完善并复核，注意复核主次梁交接处锚固长度是否与计算假定一致、模型与施工图是否一致；应明确屋顶新增水箱荷载限值；
20、结施17：剪力墙出现全部偏拉，应复核异常原因。

	设计人
	张普迪
	注册人
	叶华青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改造

	审查人
	李雪峰
	
	审查号
	10051-S1023
	联系电话
	8661990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《鉴定报告》：第1节，项目概况有误，原设计为二级框架、乙类（原设计审图回复应作为设计依据）；第5.1节，荷载取值按照设计时标准复核，楼梯间应取3.5KN/㎡；
2、《鉴定报告》：屋面采用檩条屋面，应补充相关检测鉴定内容；
3、计算书：混凝土强度应根据检测报告评定值复核，全面自查复核；
4、计算书：应根据建筑构造、详图，结合原有建筑做法、墙体材料等，补充完善梁板荷载输入取值依据；复核二层雨棚荷载输入，新增钢结构雨棚应纳入本次施工图设计，避免二次设计（如原雨棚保留，检测鉴定报告应补充该部分相关内容）； 

5、计算书：应明确本次改造属于整体改造还是结构局部改造，并提供完善的计算资料作为判定依据； 

6、计算书：补充完善加固构件、节点等计算书；
7、计算书：根据钢结构雨棚设计，补充复合3~4轴、10~13轴雨棚处荷载输入、洞口周边梁抗扭计算；
8、计算书：应提供并自校复核勘察报告资料，作为补桩设计的依据；
9、结施01：结合本次改造情形，参照《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》（2025年版）第2.2.2条完善结构改造和加固设计总说明，明确结构改造和加固的相关重要信息；
10、结施02：第17条，应根据《GB50367-2013》第5.1.5条要求，完善施工注意事项，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。
11、结施08：结构拆除平面图，完善拆除部位原有梁板钢筋节点处理详图；补充拆除工程施工注意事项，并根据拆除、加固施工组织顺序，复核拆除及施工阶段受力工况，是否与加固设计、计算假定一致。

	设计人
	张普迪
	注册人
	叶华青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王健
	
	审查号
	10051-W1017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 
1、 水施24  违反 GB55020-2021  5.1.2条  本改造工程沐浴设施的热水供应未见按规范要求设置防烫伤措施。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 

1、水施02 违反 GB50974-2014  12.4.2条  消火栓系统试验压力值不满足规范要求。
2、水施07  违反 GB50974-2014  8.3.4条  喷淋系统减压阀设置不满足规范要求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 
1、水施01  复核雨水管道是否穿越人员居住的房间；补充减压稳压型消火栓型号及太阳能热水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比例；补充太阳能集热系统热水管材。
2、水施04  按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专篇版本填写本改造工程消防设计专篇。
3、水施06  补充防止生物进入水箱的措施；补充水箱最高、低报警水位；生活饮用水箱间补充入侵报警措施；复核冷水箱供水设备选型。
4、水施07  结合集水坑平面尺寸复核消防排水集水坑有效容积。
5、水施08  结合热水供回水管材复核补偿管道热胀冷缩的措施；其余平面同。
6、水施13  补充热水系统供水温度和配水点热水出水温度不低于46°的措施说明。
7、水施19   湿式报警阀组设置地面未见排水措施。
8、水施24   复核预留小厨宝冷水管是否需设置止回阀。

	设计人
	蔡小雨
	专业负责人
	冯培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 0条
	功能性等方面 1条
	 2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改造

	审查人
	王健
	
	审查号
	10051-W1017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 
1、水施14  违反 GB55020-2021  5.1.2条  本改造工程沐浴设施的热水供应未见按规范要求设置防烫伤措施。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 

1、 水施02 违反 GB50974-2014  12.4.2条  消火栓系统试验压力值不满足规范要求。
2、 水施13  违反 GB50974-2014  8.3.4条  喷淋系统减压阀设置不满足规范要求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 
1、水施01  复核雨水管道是否穿越人员居住的房间；补充减压稳压型消火栓型号；采用边墙型扩大覆盖面积喷头的场所，复核是否满足GB50084-2017 7.1.5、7.1.15条？
2、水施06  平面图中热水回水管接至何处？
3、水施07  平面图中部分热水立管未设置阀门。
4、水施08  机房增设灭火器；机房顶设置28t水箱？
5、水施13  喷淋末端排水立管建议伸顶通气、排出管间接排水；消防箱型号说明与设计说明不一致；WL-2、3原理图与平面图不一致；排水管道有转换的请在平面图中补充。
6、水施15  完善卫生间详图。

	设计人
	蔡小雨
	专业负责人
	冯培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 0条
	功能性等方面 1条
	2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855886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
1、避难间未设置消防专线电话，不满足GB55037-2022，第7.1.16.7条。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屋顶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未考虑防闪电电涌侵入措施，不满足GB50057-2010，第4.5.4条2、3款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2、 电源进线电缆为普通电缆，带有消防用电负荷，进入室内后沿桥架敷设，复核其火灾时是否满足持续供电要求。
3、 消防专篇增补配电系统图所注矿物电缆的相关参数要求。
4、 1APE1出线回路与非消防配电线路共井敷设，应选用矿物电缆。
5、 增加避难间入口标志灯图例说明。
6、 应GB51348-2019，第23.2.9.2条独立设置弱电竖井。
7、 弱电机房门需满足GB51348-2019，表23.4.2条要求，并增设消防专线电话。
8、 应急照明及照明平面图，配电箱至灯具的线路路径需完整表达。
9、 屋顶生活水泵房处应按GB55020-2021，第3.3.5条设置人侵报警系统等技防、物防安全防范和监控措施。

	设计人
	孙文轩
	专业负责人
	张南林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1条
	1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改造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855886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消控室疏散应急照明照度值不满足GB51309-2018，第3.2.5条。
2、 一层无障碍卫生间未设置求助按钮，不满足GB50763-2012，第3.9.3.10条。
3、 电梯轿厢未设置与消控室直通的专用电话，不满足GB50116-2013，第4.7.2条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 消控室的负荷等级应与其所辖范围内最高负荷等级一致，请复核。
2、 明确消控室设计照度值。
3、 电源进线电缆为普通电缆，带有消防用电负荷，进入室内后沿桥架敷设，复核其火灾时是否满足持续供电要求。
4、 电源进线电缆PEN线截面小于相线，应按GB51348-2019，第7.4.5.2条要求，在PEN线上出现超过导体载流量的电流时切断相线，且应考虑对所带消防负荷的影响。
5、 消防专篇增补配电系统图所注矿物电缆的相关参数要求。
6、 1APE1出线回路与非消防配电线路共井敷设，应选用矿物电缆。
7、 应GB51348-2019，第23.2.9.2条独立设置弱电竖井。
8、 应急照明及照明平面图，配电箱至灯具的线路路径需完整表达。
9、 复核管道井内配电箱前的操作空间是否满足GB50054-2011，第4.2.5条。
10、 复核屋顶水箱有无相应的电气配合设计。


	设计人
	孙文轩
	专业负责人
	张南林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3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7幢改造

	审查人
	朱达文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6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    1、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深度规定：
a、平面图上防烟分区吊顶未注明为封闭式。
b、二层C3327未见示意图。
c、三、四层FC乙1815示意图设计设计清晰高度及排烟窗有效面积错误。
d、部分悬窗开启角度未标注。
e、冷媒未标定。
f、GB50016-2014(2018版)第6.3.5条第2段未说明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一层药房、治疗室、处置室如常有人，则应送新风。
2、一~五层7-G轴上、下侧FC乙窗着火时是否可开启作为排烟窗，应与建筑专业确认。
3、一层空调室外机位置应与建设单位和建筑专业确认。

	设计人
	欧阳一臣
	专业负责人
	侯兴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　1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天宁区郑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-8幢改造

	审查人
	朱达文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6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    1、一层走道防烟分区1-3面积大于150m2，违反苏建函消防【2022】506号4.2.5条。
2、二、三层防烟分区2-2清洗间下侧洞口清晰高度以上面积小于2.0m2，不符合GB51251-2017第4.6.3.3条要求。
3、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深度规定：
a、二、三层电梯厅无排烟措施。
b、二层平面图C3627与示意图MLC3627不一致。
c、一层卫生间及二、三层公卫未设排风设施。
d、冷媒未标定。
e、GB50016-2014(2018版)第6.3.5条第2段未说明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    1、一层平面图M1827和示意图M1827a不一致。
2、一层防烟分区1-1要求可开启自然排烟窗有效面积错误。
3、TC-T等高位排烟窗如为电动开启，则应说明为消防电源。

	设计人
	欧阳一臣
	专业负责人
	侯兴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　　3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2月15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